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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1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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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驴肉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驴肉分割程序，规定了整体分割、前二分体分割、后二分体分割、左二分体分割、右

二分体分割、四分体分割等阶段的操作指示，描述了各阶段操作的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驴肉及带骨驴肉的分割加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 8946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T 20575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GB 207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NY/T 3224 畜禽屠宰术语

NY/T 3225 畜禽屠宰冷库管理规范

NY/T 3383 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

NY/T 3743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驴

3 术语和定义

NY/T 3224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原料要求

4.1 用于屠宰的驴应符合 GB/T 20575 的相关要求，并附有产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证明。

4.2 驴的屠宰操作应符合 NY/T 3743 的相关要求，屠宰后的驴胴体（带皮/不带皮）按照 NY/T 3743

的规定进行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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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割车间基本要求

5.1 分割车间应包括胴体预冷间、分割剔骨间、产品冻结库、包装间、产品存储库、包装材料间、磨

刀间、工器具清洗及存储间、更衣室、卫生间及空调或控温设备等，分割车间人流、物流管理应符合

GB 12694 的规定。

5.2 胴体预冷间温度应为 0℃～4℃。分割剔骨间温度应控制在＜12℃，产品冻结库温度应＜-28℃，

产品存储库温度应＜-18℃。

5.3 生产过程中与产品直接接触的材料应符合 GB 4806.1 等的要求。

6 分割方式

6.1 热分割

以屠宰后未经预冷处理的驴胴体为原料进行分割，从分割到产品入库应≤2 h。连续分割过多产品

时应边分割边入库。

6.2 冷分割

以屠宰后经预冷处理的驴胴体为原料进行分割，冷却驴肉的中心温度应≤7 ℃。以冷冻驴肉为原料

进行分割，冻切分割产品温度宜≤-15℃，也可解冻至适宜的温度（-2 ℃～ 4 ℃）进行分割。

7 分割程序及要求

7.1 分割程序

驴胴体（带皮/不带皮）可按程序进行整体分割，分为二分体（7.2.1）和四分体（7.2.2）；其中，

前二分体分割（7.3）可依次分割出颈肉（7.3.1.1）、上脑肉（7.3.1.2）、肋肉（7.3.2.1）、里脊肉（7.3.2.2）、

外脊肉（7.3.2.3）、腹肉（7.3.2.4）、驴脊骨（7.3.3）、带骨肋排（7.3.4）、膈肌（7.3.5）、前腿肉（7.3.6.1）、

前腱子肉（7.3.6.2），后二分体分割（7.4）可依次分割出后腿肉(7.4.1)、后腱子肉(7.4.2)、小黄瓜条(7.4.3)、

大黄瓜条(7.4.4)。也可根据产品需要分别对左右二分体（7.2.1.2）或由左右二分体（7.2.1.2）进一步分

割获得的四分体（7.2.2）按照前二分体分割（7.3）、后二分体分割（7.4）程序进行带骨或不带骨分割

（驴脊骨产品除外）。各工序完成后，对各产品进行修整。由各工序操作人员对上道工序转人的产品进

行把关，达不到分割加工要求的不准许流人下道工序。

7.2 整体分割

7.2.1 二分体分割

7.2.1.1 前后二分体分割

将驴胴体脊柱末端腰椎和荐椎结合处锯（切）开，获得驴前后二分体。

7.2.1.2 左右二分体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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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驴胴体沿脊椎中线纵向锯（劈）成的左、右两部片，获得驴左右二分体。

7.2.2 四分体分割

将7.2.1.2获得的左右二分体沿脊柱末端腰椎和荐椎处锯（切）开，将左右二分体横截成两半，前半

部分称为前四分体，后半部分称为后四分体，获得驴前后四分体。

7.3 前二分体分割

7.3.1 颈肉分割

7.3.1.1 颈肉去骨分割

沿脖背侧中间划开，剔出两侧寰椎，沿寰椎分别向两侧3厘米处至颈椎末端取出颈膘及板筋，再顺

次剔出颈椎骨；紧贴胸骨切至胸骨柄前缘，再将左右胸壁肌肉切至肋软骨结合处，取其上部净肉并连带

将颈椎骨穴臼内肉剔出去骨驴肉，获得颈肉。

7.3.1.2 上脑肉分割

剥离胸颈椎，在颈肉中背最长肌腹侧最前颈椎末端向后距离15厘米处切下，获得上脑肉。

7.3.2 肋部肉去骨分割（含脊肋腩）

7.3.2.1 肋肉分割

将肋扇内侧沿肋骨外末端向与脊椎连接方向划开筋膜，将肋骨逐个剔出，获得肋肉。

7.3.2.2 里脊肉分割

沿腰内侧耻骨下方紧贴腰椎横突，沿着腰椎切下腰椎腹侧面和髂骨外侧附着的条状嫩肉，获得里脊

肉。

7.3.2.3 外脊肉分割

前端起至颈肉切断处，后端至腰荐椎结合处，沿背最长肌下缘垂直横截切开，获得外脊肉。

7.3.2.4 腹肉分割（腩肉）

沿肋部下缘，割下全部腹部肉。

7.3.3 驴脊骨分割

沿脊椎平行方向，从脖颈背部中线左右两侧各3cm左右，自胸腔第一根肋骨沿胸椎与肋骨连接边缘

截断每根肋骨，分割出颈椎、胸椎至腰椎整条脊柱。

7.3.4 带骨肋排分割

自胸腔第一根肋骨沿胸椎与肋骨连接边缘切断每根肋骨，从断骨缝隙处切开与脊骨连接的肉，切除

软肋骨及腹部肉、护心肉（竖膈肌），沿肋骨将胸部有关肌肉切下，获得带骨肋排。

7.3.5 膈肌分割（护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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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体腔前壁周边将其从体腔连接部割断，完整取下，获得膈肌（护心肉）。

7.3.6 前腿去骨分割

7.3.6.1 前腿肉（含前腱子肉）

将前腿自腋窝处沿肩胛骨周边下刀从前二分体上剥离。从前腿骨腕部开始，沿桡骨、肱骨（臂骨）、

肩胛骨贴骨连续剥离，获得前腿肉。

7.3.6.2 前腱子肉

沿前腿肘关节向腕关节处沿结缔组织膜走向连续剥离，获得前腱子肉。

7.4 后二分体分割

7.4.1 后腿肉

从后腿骨跗部开始沿胫骨、腓骨、股骨、髋骨方向贴骨连续剥离，获得后腿肉。

7.4.2 后腱子肉

从胫骨上端开始，沿后腿膝关节至跟腱外侧沿结缔组织膜走向连续剥离，获得后腱子肉。

7.4.3 小黄瓜条

分割后腱子肉后，小黄瓜条直接外漏，按肌肉束条自然走向，沿结缔组织膜小心剥离，获得小黄瓜

条。

7.4.4 大黄瓜条

分割小黄瓜条后，大黄瓜条与小黄瓜条紧紧相连外漏，沿结缔组织膜顺向小心剥离，获得大黄瓜条。

7.5 左右二分体、四分体分割

除驴脊骨外，参照前二分体分割（7.3）和后二分体分割（7.4）程序及要求。

7.6 修整

修去分割驴肉表面的淤血、可见及浅表淋巴结、伤肉、骨茬、多余油脂及其他杂质。

8 标识、包装、储存与运输

8.1 标识

标签与标识应符合 NY/T 3383的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付合 GB/T 191和 GB/T 6388等的规定。

8.2 包装

8.2.1 按品种、级别等进行包装，包装应符合NY/T 3383的规定。外包装材料为纸箱的应符合GB/T 6543

的相关要求，外包装材料为编织袋的应符合GB/T 8946的相关要求。

8.2.2 包装间温度应取10℃～12℃，冷却肉包装滞留时间不宜超过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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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分割后的产品入库前进行异物检查，剔除金属等异物。未经包装（裸装）的产品应有必要的安

全防护，盛装容器应不渗水，不含有毒、有害和放射性物质，容易清洗消毒与运输。

8.3 储存

8.3.1 应按照标示的储存温度要求(0℃～4℃或＜-18℃)置于专用冷库中，产品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

的原则。

8.3.2 储存库应保持清洁、整齐、通风、防霉变、定期消毒，避免与有毒、有害、易挥发的物品混合

储存，其它相关管理要求按照NY/T 3225的有关规定。

8.4 运输

产品运输应按照GB/T 20575 和GB 20799的相关规定。出货前应确认包装良好，装卸过程中不应损

害其外包装。

9 追溯方法

9.1 在执行第7章所规定的各个阶段的程序指示过程中，记录并保存以下内容：

——执行各个阶段程序指示的人员姓名；

——操作时间段；

——执行的具体操作内容；

——不合格产品的处理情况。

9.2 记录保存期限不应少于保质期满后６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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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驴胴体分割示意表

表A.1列出了驴胴体分割产品名称、分割部位示意图及产品图例。

表A.1驴胴体分割示意表

序号 名称 产品描述 分割部位示意图 产品图例

1 驴胴体

屠 宰 后 的 驴

去内脏、头、

蹄、尾、剥皮

2
左右二

分体

将 驴 胴 体 沿

脊 柱 中 线 锯

（切）成左右

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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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后二

分体

将 驴 胴 体 脊

柱 末 端 腰 椎

和 荐 椎 结 合

处锯（切）开

4 四分体

在左右二分

体基础上，将

驴胴体脊柱

末端腰椎和

荐椎结合处

锯（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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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驴肉分割示意表

表B.1列出了驴肉分割产品名称、分割部位示意图及产品图例。

表B.1驴肉分割示意表

序号 名称 产品描述 分割部位示意图 产品图例

1 颈肉

位于脖颈处，

包 括 颈 菱 形

肌、夹肌、颈

下锯肌、胸头

肌、肩胛舌骨

肌、头长肌等

2 上脑肉

位于颈肉中，

在 背 最 长 肌

腹 侧 前 端 向

后 15 厘 米 处

左右

3 肋肉

位 于 胸 腹 腔

外侧，包括筋

膜 及 筋 膜 覆

盖的脂肪、背

阔肌、肋间外

肌 、 肋 间 内

肌、上锯肌、

胸下锯肌、骼

肋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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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里脊肉

位 于 腰 内 侧

耻骨下方，包

括腰大肌、腰

小肌

5 外脊肉

位 于 胸 椎 至

腰 椎 间 脊 柱

外沿，包括背

最长肌、表面

脂 肪 和 皮 下

筋膜

6

腹肉

（腩

肉）

位 于 肋 部 下

缘，包括腹外

斜肌、腹内斜

肌、腹直肌、

腹横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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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驴脊骨

整条脊柱，包

括 颈 椎 、 胸

椎、腰椎

8
带骨肋

排

位 于 脊 柱 两

侧 包 围 胸 腹

腔，包括肋条

骨 、 胸 腹 皮

肌、胸阔肌、

胸下锯肌

9

膈肌

（护心

肉）

位 于 体 腔 前

壁外侧，主要

为膈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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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前腿肉

位 于 前 腿 腕

至肩关节间，

包 括 肩 臂 皮

肌、冈上肌、

冈下肌、三角

肌等

11 后腿肉

位 于 跗 关 节

至髋关节间，

包 括 股 二 头

肌、臀中肌、

半腱肌、半膜

肌、臀浅肌、

股四头肌、股

阔 筋 膜 张 肌

等

12 腱子肉

位 于 腕 至 肘

关节间、膝关

节至跟腱间，

前 腱 子 肉 包

括臂肌、腕指

间肌等。后腱

子 肉 包 括 比

目鱼肌、腓肠

肌、趾跗间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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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小黄瓜

条

位于臀部，沿

臀 股 二 头 肌

结 缔 组 织 膜

走 向 剥 离 管

状半腱肌

14
大黄瓜

条

位于臀部，取

下 小 黄 瓜 条

后外露，沿结

缔 组 织 膜 走

向剥离，主要

为 臀 骨 二 头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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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行业标准《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驴肉》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肉类产品多样性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逐渐在传

统的猪、牛、羊、鸡、鸭、鹅产品外，倾向于脂肪含量低、蛋白含量高的健康品

质驴肉。屠宰是驴产品的生产环节，由于屠宰加工规模大小不一、技术工艺高低

不同等原因，造成驴产品种类少、质量参差不齐，产品优劣混杂等问题。制定驴

肉分割技术规程标准可以填补行业空白，提高我国驴肉屠宰加工行业的标准化操

作水平，为规范行业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可以保障驴产品质量安全，

促进高值化的精细分割产品给企业带来良好经济效益。

本标准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司《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国家和行

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农质标函〔2024〕71 号）的要求，由山东健

康肉产业联合会和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山东省畜禽屠宰技术中心）等单

位共同承担制定。本标准是在 NY/T 3743-2020《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驴》 基础

上进一步细化了驴肉分割技术操作，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订单客户要求和市场需

求情况参照实施。

（二）起草单位

1、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山东健康肉产业联合会、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山东省畜禽屠宰技术中心）等。

2、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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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24年6月20日，由山东健康肉产业联合会牵头组织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山东省畜禽屠宰技术中心）等单位组成《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驴肉》农

业行业标准制定工作组，并召开了标准启动会。会议邀请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屠宰

管理处费聿锋处长现场指导，会议主要内容为①成立起草工作组，初步明确起草

单位和人员各自分工，②对标准实施方案进行研讨，确定标准制定目标方向，③

依据各单位分工，向各单位提出工作要求，一是严格按照GB/T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进行编写；二是根据制定标

准工作有关要求，制定了“五稿”和“三审”工作进度和流程。④编写组半年来在山

东东阿黑毛驴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屠宰车间以及分割车间多次采集分割驴肉数据，

优化操作程序，形成了具有可行性的操作规程，特别是重点制作了附录A表驴胴

体分割示意表、附录B驴肉分割示意表，将分割部位示意图和产品图例进行了一

一对应标记。⑤同时将形成的标准草案与有关驴肉分割企业车间负责人进行技术

交流，并参考当地市场的产品需求，整理出具体技术需求，进一步完善修改标准

文本，最终确定了《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驴肉》（工作讨论稿）。⑥2025年1

月24日，起草组组织召开征求意见稿审查讨论会，会后汇总整理专家意见形成《畜

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驴肉》（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

编制标准过程严格按照标准的通用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尽量与驴

通行标准接轨，强化标准的可操作性。根据驴分割加工企业现场操作实际，科学



3

确定标准框架，并对操作条文逐条进行说明。本标准制定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

法规协调一致，便于落实。

（二）主要内容的依据

有关标准条文的确定与说明，具体如下：

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16)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山东健康肉产业联合会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暂略。

制定理由:

根据标准编写规范、具体提出和归口单位编写。

标准名称:《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驴肉》

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任务《禽畜肉分割技术规程》系列标准名称保持一致，具

有统一性、系统性、协调性，这样不仅规范标准名称，而且方便查询。

1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驴肉分割程序，规定了整体分割、前二分体分割、后二分体分

割、左二分体分割、右二分体分割、四分体分割等阶段的操作指示，描述了各阶

段操作的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驴肉及带骨驴肉的分割加工。

制定理由: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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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规定编写“范围”引导语。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946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T 20575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GB 207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NY/T 3224 畜禽屠宰术语

NY/T 3225 畜禽屠宰冷库管理规范

NY/T 3383 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

NY/T 3743 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驴

制定理由: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确定本文件的引导语和规范性引用文件原则。

3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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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224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制定理由: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确定本文件的引导语和规范性引用文件原则。

4原料要求

4.1 用于屠宰的驴应符合 GB/T 20575 的相关要求，并附有产地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4.2 驴的屠宰操作应符合 NY/T 3743 的相关要求，屠宰后的驴胴体（带皮/

不带皮）按照 NY/T 3743 的规定进行修整。

制定理由:

与 GB/T 20575《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规定的操作程序及要求一致，

并附带检疫合格证明；驴的屠宰应符合 NY/T 3743《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驴》，

根据屠宰企业实际生产工艺，按需对胴体进行修整，保障原料的质量。

5分割车间基本要求

5.1 分割车间应包括胴体预冷间、分割剔骨间、产品冻结库、包装间、产品

存储库、包装材料间、磨刀间、工器具清洗及存储间、更衣室、卫生间及空调或

控温设备等，分割车间人流、物流管理应符合 GB 12694 的规定。

5.2 胴体预冷间温度应为 0℃～4℃。分割剔骨间温度应控制在＜12℃，产品

冻结库温度应＜-28℃，产品存储库温度＜-18℃。

5.3 生产过程中与产品直接接触的材料应符合 GB 4806.1 等的要求。

制定理由:

参考了 GB/T 19479《畜禽屠宰良好操作规范 生猪》中 5.1.13 的规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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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车间应包括胴体预冷间、分割剔骨间、产品冷却间、包装间、包装材料间、

磨刀清洗间和空调设备间。

参考 GB 1269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的规定，车

间内各加工区应按生产工艺流程划分明确，人流、物流互不干扰，并符合工艺、

卫生及检疫检验要求。

参考 GB 20799《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中规定了

冷却肉及冷藏食用副产品装运前应将产品中心温度降低至 0℃-4℃。

参考 GB/T 20575《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中规定：冷剔骨分割时环

境温度不应高于 12℃。规定需要进行热分割的应直接从屠宰车间转到分割车间，

应立即进行分割、包装和快速冷却或经快速冷却、剔骨分割和包装，操作过程应

符合过程控制程序的要求，剔骨分割间的温度不应超过 15℃。

参考 GB 1269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中则主要规

定了应按照产品工艺要求将车间温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预冷设施温度控制在

0℃-4℃；分割车间温度控制在 12℃以下；冻结间温度控制在-28℃以下；冷藏储

存库温度控制在-18℃以下。

参考 GB 1269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中规定了生

产冷冻产品时，应在 48h 内使肉的中心温度达到-15℃以下后方可进入冷藏储存

库。

参考 GB 207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中规定了

冻肉及冷冻食用副产品装运前应将产品中心温度降低至-15℃及其以下的温度；

参考 GB/T 480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生产过程中与产品直接接触的材料应符合上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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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割方式

6.1 热分割

以屠宰后未经预冷处理的驴胴体为原料进行分割，从分割到产品入库应≤2 h。

连续分割过多产品时应边分割边入库。

6.2 冷分割

以屠宰后经预冷处理的驴胴体为原料进行分割，冷却驴肉的中心温度应

≤7 ℃；以冷冻驴肉为原料进行分割，冻切分割产品温度宜≤-15℃，也可解冻至

适宜的温度(-2 ℃～4℃)进行分割。

制定理由:

GB/T 17237《畜类屠宰加工通用技术条件》中 5.9 规定:热分割加工环境温度

应控制在 20℃以下，冷分割加工环境温度应控制在 12℃以下。

采集热分割完成到入库时间，宜在 2h 以下，符合驴屠宰加工实际时间，又

能满足缩短屠宰入库时间要求。

冷分割增加了冻品分割和解冻后分割两种类型。

7分割程序及要求

7.1 分割程序

驴胴体（带皮/不带皮）可按程序进行整体分割，分为二分体（7.2.1）和四

分体（7.2.2）；其中，前二分体分割（7.3）可依次分割出颈肉（7.3.1.1）、上脑

肉（7.3.1.2）、肋肉（7.3.2.1）、里脊肉（7.3.2.2）、外脊肉（7.3.2.3）、腹肉（7.3.2.4）、

驴脊骨（7.3.3）、带骨肋排（7.3.4）、膈肌（7.3.5）、前腿肉（7.3.6.1）、前腱

子肉（7.3.6.2），后二分体分割（7.4）可依次分割出后腿肉(7.4.1)、后腱子肉(7.4.2)、

小黄瓜条(7.4.3)、大黄瓜条(7.4.4)。也可根据产品需要分别对左右二分体（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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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左右二分体（7.2.1.2）进一步分割获得的四分体（7.2.2）按照前二分体分割

（7.3）、后二分体分割（7.4）程序进行带骨或不带骨分割（驴脊骨产品除外）。

各工序完成后，对各产品进行修整。由各工序操作人员对上道工序转人的产品进

行把关，达不到分割加工要求的不准许流人下道工序。

7.2 整体分割

7.2.1 二分体分割

7.2.1.1 前后二分体分割

将驴胴体脊柱末端腰椎和荐椎结合处锯（切）开，获得驴前后二分体。

7.2.1.2 左右二分体分割

将驴胴体沿脊椎中线纵向锯（劈）成的左、右两部片，获得驴左右二分体。

7.2.2 四分体分割

将 7.2.1.2 获得的左右二分体沿脊柱末端腰椎和荐椎处锯（切）开，将左右

二分体横截成两半，前半部分称为前四分体，后半部分称为后四分体，获得驴前

后四分体。

7.3 前二分体分割

7.3.1 颈肉分割

7.3.1.1 颈肉去骨分割

沿脖背侧中间划开，剔出两侧寰椎，沿寰椎分别向两侧 3厘米处至颈椎末端

取出颈膘及板筋，再顺次剔出颈椎骨；紧贴胸骨切至胸骨柄前缘，再将左右胸壁

肌肉切至肋软骨结合处，取其上部净肉并连带将颈椎骨穴臼内肉剔出去骨驴肉，

获得颈肉。

7.3.1.2 上脑肉分割



9

剥离胸颈椎，在颈肉中背最长肌腹侧最前颈椎末端向后距离 15 厘米处切下，

获得上脑肉。

7.3.2 肋部肉去骨分割（含脊肋腩）

7.3.2.1 肋肉分割

将肋扇内侧沿肋骨外末端向与脊椎连接方向划开筋膜，将肋骨逐个剔出，获

得肋肉。

7.3.2.2 里脊分割

沿腰内侧耻骨下方紧贴腰椎横突，沿着腰椎切下腰椎腹侧面和髂骨外侧附着

的条状嫩肉，获得里脊肉。

7.3.2.3 外脊分割

前端起至颈肉切断处，后端至腰荐椎椎结合处，沿背最长肌下缘垂直横截切

开，获得外脊肉。

7.3.2.4 腹肉分割（腩肉）

沿肋部下缘，割下全部腹部肉。

7.3.3 驴脊骨分割

沿脊椎平行方向，从脖颈背部中线左右两侧各 3cm 左右，自胸腔第一根肋

骨沿胸椎与肋骨连接边缘截断每根肋骨，分割出颈椎、胸椎至腰椎整条脊柱。

7.3.4 带骨肋排分割

自胸腔第一根肋骨沿胸椎与肋骨连接边缘切断每根肋骨，从断骨缝隙处切开

与脊骨连接的肉，切除软肋骨及腹部肉、护心肉（竖膈肌），沿肋骨将胸部有关

肌肉切下，获得带骨肋排。

7.3.5 膈肌分割（护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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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体腔前壁周边将其从体腔连接部割断，完整取下，获得膈肌（护心肉）。

7.3.6 前腿去骨分割

7.3.6.1 前腿肉（含前腱子肉）

将前腿自腋窝处沿肩胛骨周边下刀从前二分体上剥离。从前腿骨腕部开始，

沿桡骨、肱骨（臂骨）、肩胛骨贴骨连续剥离，获得前腿肉。

7.3.6.2 前腱子肉

沿前腿肘关节向腕关节处沿结缔组织膜走向连续剥离，获得前腱子肉。

7.4 后二分体分割

7.4.1 后腿肉

从后腿骨跗部开始沿胫骨、腓骨、股骨、髋骨方向贴骨连续剥离，获得后腿

肉。

7.4.2 后腱子肉

从胫骨上端开始，沿后腿膝关节至跟腱外侧沿结缔组织膜走向连续剥离，获

得后腱子肉。

7.4.3 小黄瓜条

分割后腱子肉后，小黄瓜条直接外漏，按肌肉束条自然走向，沿结缔组织膜

小心剥离，获得小黄瓜条。

7.4.4 大黄瓜条

分割小黄瓜条后，大黄瓜条与小黄瓜条紧紧相连外漏，沿结缔组织膜顺向小

心剥离，获得大黄瓜条。

7.5 左右二分体、四分体分割

除驴脊骨外，参照前后二分体分割程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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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修整

修去分割驴肉表面的淤血、可见及浅表淋巴结、伤肉、骨茬、多余油脂及其

他杂质。

制定理由：

起草组到工厂实地调研，依据企业实际生产中的分割和加工经验确定了分割

方式，依据驴肉主要消费市场和较大的驴肉加工客户进行调查确定了主要产品类

型。毛驴胴体的整体分割分为二分体分割和四分体分割，但以二分体或四分体形

式作为产品出售的极少。因剔骨线高度较低，屠宰厂多按前后二分体分割作为前

处理以降低吊挂长度，将前后二分体分别吊挂于轨道上在一定条件下排酸后，再

按部位剔骨、分割；采取前后二分体的方式还能确保驴脊骨完整，可分割产生高

附加值的“驴蝎子”产品。本标准依据驴屠宰厂多年积累的客户需求经验确定了分

割方式，获得的 14 大类分割产品也是市场需求的主流产品。本标准引用畜禽屠

宰相关国标、规范、术语，结合毛驴骨骼、肌肉等解剖学知识，参照国内主要段

类、骨类、部位肉、肉膘等产品分割方法，制定出详细的分割技术操作规程，确

保了标准中分割技术的科学、公正、合法。

8.标识、包装、储存与运输

8.1 标识

标签与标识应符合 NY/T 3383 的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付合 GB/T 191

和 GB/T 6388 等的规定。

8.2 包装



12

8.2.1 按品种、级别等进行包装，包装应符合NY/T 3383的规定。外包装材

料为纸箱的应符合GB/T 6543的相关要求，外包装材料为编织袋的应符合GB/T

8946的相关要求。

8.2.2 包装间温度应取10℃～12℃，冷却肉包装滞留时间不宜超过30 min。

8.2.3 分割后的产品入库前进行异物检查，剔除金属等异物。未经包装（裸

装）的产品应有必要的安全防护，盛装容器应不渗水，不含有毒、有害和放射性

物质，容易清洗消毒与运输。

制定理由：

畜禽产品属于农产品范畴，畜禽产品的包装和标识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中相关的规定执行。标识

参照 NY/T 3383《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6388《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相关标准要求制定。

包装要求参照 NY/T 3383《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相关规定，不仅起到保护

产品、预防污染的作用，而且好的包装对产品能起到提升档次和品位的效果，因

此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定规范了驴肉产品的包装。相应的外包装材料为纸箱的参

照 GB/T 6543 的相关要求，外包装材料为编织袋的参照 GB/T 8946 的相关要求。

包装间应与分割车间温度一致，在 10℃～12℃之间，包装时间不宜超过 30min，

减少微生物繁殖。包装后应对分割产品进行异物检查，提升产品质量安全，避免

产品购买商退货，造成大量经济损失。同时应购买者要求，裸装产品也应一定的

卫生防护。

8.3 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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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应按照标示的储存温度要求(0℃～4℃或≤-18℃)置于专用冷库中，产

品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8.3.2 储存库应保持清洁、整齐、通风、防霉变、定期消毒，避免与有毒、

有害、易挥发的物品混合储存，其它相关管理要求按照NY/T 3225的有关规定。

制定理由：

驴肉产品的储存要求参照农业行业标准 NY/T 3325《畜禽屠宰冷库管理规范》

第6章中有关产品加工和贮藏管理的相关要求制定。

8.4 运输

产品运输应按照GB/T 20575 和GB 20799的相关规定。出货前应确认包装良

好，装卸过程中不应损害其外包装。

制定理由：

驴肉产品运输要求参照GB/T 20575《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和GB

207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的运输等相关标准要求制

定。

9 追溯方法

9.１ 在执行第7章所规定的各个阶段的程序指示过程中，记录并保存以下

内容：

——执行各个阶段程序指示的人员姓名；

——操作时间段；

——执行的具体操作内容；

——不合格产品的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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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２ 记录保存期限不应少于保质期满后６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

期限不应少于２年。

制定理由：

应建立且实施可追溯系统，以确保能够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生产

和交付记录的关系。应按规定的期限保持可追溯记录，以便对体系进行评估，使

潜在的不安全产品得以处理。可追溯记录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正在开展中。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以 2021 年我国屠宰驴产品约 2.4 万吨为计算基数，若有一半产品采用本技

术规范，则当年分割产品量约 1. 2万吨，因分割产品可在减少次品率和滴水损失

等方面具有减损效果（预计可减损 10%）)，则当年可减损 0.12 万吨，按每吨批

发 10 万元计，当年可新增效益 1.2 亿元。随着《禽畜肉分割技术规程 驴肉》实

施发布，各省均采纳本规程，驴屠宰加工行业将会取得更多经济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有关驴肉分割标准。对于国内消费小众的驴肉分割

产品的分类应依据我国人们消费习惯进行确定，避免过分强调精细分割的产品在

消费端无市场。

六、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本标准的内容涉及下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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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家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4806.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T 6388《运输包装收

发货标志》、GB/T 6543《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GB 7718《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T 8946《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 1269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GB/T 20575《鲜、

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GB 207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

规范》、NY/T 3224《畜禽屠宰术语》、NY/T 3225《畜禽屠宰冷库管理规范》、

NY/T 3383《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NY/T 3743《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驴》等标

准规范。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制定，确保了本标准在发布后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要求。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一是扩大标准宣贯。加强对于驴屠宰企业贯标，提升标准引用度，带动小众

肉品分割在驴行业扩大影响力；行业管理部门在出台行业政策前应能引尽引此类

标准，强化标准突出地位。

二是扩大《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驴肉》在企业端应用与推动相应分割产品

在市场端消费。驴肉作为特色产品，具有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备受消费

者青睐，驴屠宰产品正逐渐走进千家万户。因此应采用驴产品品鉴推介、驴文化

推介等不同宣传引导方式，使下游食品和餐饮企业通过品牌获得更好的溢价，加

快相应分割产品认可度，扩大驴屠宰加工企业贯标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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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